
2016.7.28 ❘ 星期四15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镇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镇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镇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浙江镇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
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镇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镇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6年7月28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4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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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资产

绍兴市春天园林绿化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健立轴承有限公司

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
限公司

绍兴丰泽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

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开运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尤尼克管业有限公
司

绍兴县东丹贸易有限公
司

诸暨市世纪之星服装厂

浙江宏欣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
限公司

诸暨雷诺.菲尔服饰有限
公司

浙江鹏程纺织服饰有限
公司

浙江绍兴光明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

浙江港娜化纤有限公司

诸暨正大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绍兴越峰羽毛球有限公
司

绍兴市恒瑞汽配有限公
司

诸暨市开元针纺织有限
公司

浙江日升管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xc653540123220150002 xc653540123220150003 xc653540123220140129
xc653540123220150001 xc653540123220140117 xc653540123220140110
xc653540123220140116

XC65635411314157 XC65635411314158

65635912302014624 SXZJ201512300093 65635912302014619
65635912302014617

653535123020132324/653535123020132325/653535123020132343/
653535123020140039

xc653540123320130119 xc653540123320130078

XC65634411314414-1 XC65634411314414-2 XC65634411314416

xc65634411314489 xc65634411314488 xc65634411314490

65634412302014002 65634412302014001

653543123320150006

XC65633511314336 XC65633511314087 XC65633511314078
XC65633511314086

xc653543123220130115/xc653543123220130114

657261123020150007 657261123020150008 657261123020150009
657261123020150010 657261123020150011 657261123020150012
657261123020150013 657261123020150014 657261123020150015

XC65635911315113 XC65635911315112 XC65635911315114
XC65635911315115

xc653537123020140119 xc653537123020140203 xc653537123020140249

653540123220140028 653540123220140019 653540123220140014

656357123020140061 656357123020155701 656357123020155702

XC65635115314597 XC65635115314598

XC653537123020140078 XC653537123020130230

XC653545123020130037

656355123020140001 656355123020140002

XC65634611314523 XC65634611314553 XC65634611314562
XC65634611314563

未偿本金

40,449,960.52

18,828,334.12

29,000,000.00

44,901,530.12

29,118,385.34

17,993,040.17

14,990,063.44

39,993,835.95

35,185,197.72

19,799,837.56

9,349,569.68

17,335,949.99

23,946,449.23

28,497,737.75

19,246,115.92

24,717,703.92

17,685,051.19

28,958,556.41

8,974,624.72

29,968,615.36

14,897,702.95

未偿利息

4,707,665.41

2,199,517.96

1,584,725.75

6,400,222.94

6,899,470.09

2,633,395.80

1,465,460.95

3,457,190.24

2,684,928.86

3,275,849.65

2,075,324.11

1,361,328.05

2,053,005.47

3,387,680.40

2,144,848.25

2,386,750.25

1,653,590.84

4,681,536.97

2,429,484.81

4,121,370.45

1,423,587.11

本息合计

45,157,625.93

21,027,852.08

30,584,725.75

51,301,753.06

36,017,855.43

20,626,435.97

16,455,524.39

43,451,026.19

37,870,126.58

23,075,687.21

11,424,893.79

18,697,278.04

25,999,454.70

31,885,418.15

21,390,964.17

27,104,454.17

19,338,642.03

33,640,093.38

11,404,109.53

34,089,985.81

16,321,290.06

担保情况

保证：浙江永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丰泽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浙江环球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凌建新、潘政祥 抵押：浙江环球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厂房及土地

保证：浙江健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赵永德、郭志军、郭雷刚、郦丽春 抵押：赵永德位于暨阳街道体育路1号东单元602室、赵永德所有的
陶朱街道跨湖路99号永鑫花园7幢别墅

保证：陈建生、杨丽珍 抵押：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诸暨市枫桥枫北路工业区黄老湾厂房土地、诸暨市荣森针纺厂位于诸暨
市枫桥镇全堂镇毛家村房地产、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工业土地使用权、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诸暨市枫桥镇泥桥头厂房
土地

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郑永灿夫妇、夏柏潮夫妇、绍兴恒柏制衣有限公司

保证：绍兴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广科药业有限公司、孙海芳、夏慧芳 抵押：绍兴市越城孙海芳越国文化博物馆商铺抵押，该抵押物
位于绍兴鲁迅中路266号1室、2室及201室

保证：浙江力源液压技术有限公司、石海军和蒋冬初 抵押：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店口镇江东、湄东社区的厂房及土地

保证：诸暨市佳宝水暖管件有限公司，诸暨市万历管业有限公司，陈先明和傅志华，陈哲员和张玲玲 抵押：浙江开运管业有限公司位于
店口镇江东社区工业厂房土地

保证：浙江佑逸管业有限公司、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周兴祖和陈月平 抵押：关联企业浙江佑逸管业有限公司位于次坞镇溪埭村的厂
房、土地

保证：恒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毕可宝、金卫玉 抵押：绍兴荣泰纺织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工业厂房及土地

保证：诸暨露笑商贸有限公司、王国营夫妇 抵押：诸暨市世纪之星服装厂所有坐落于浣东街道工业区厂房

保证：绍兴县青坛茶厂，绍兴市空间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黄珠华、卢俊欣 抵押：黄珠华所有绍兴柯桥柯岩街道碧波枫铃花园3幢别墅

保证：杨安心、寿秀琴 抵押：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昌镇旗山村厂房、土地

保证：朱婷婷、宣扬添 抵押：浙江菲尔诺服饰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使用权、寿桂凤、朱善贤名下暨阳街道八一新村23幢1单元301室

保证：绍兴越州茶业有限公司、沈忠勇、金和美、沈孔 抵押：浙江鹏程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所有位于平水镇大桥村工业区土地及厂房

保证：谢忠华、张平、丁水娟、阮伟伟 抵押：绍兴龙珠花园2幢301室住宅、绍兴市鉴湖镇城郊村碑林头1幢、绍兴车站北路2号（火车站东
煤场）

保证：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司、自然人周益刚、赵米娜、周先昌、王国英 抵押：浙江港娜化纤有限公司名下标准工业厂房土地

保证：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伟新和俞亚芳、陈伟东和吴燕凤 抵押：浙江正大汽车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暨阳街道新航村办公楼

保证：浙江新亚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绍兴越阳人造板有限公司、鲁晓武、陈晓冲抵押：绍兴越峰羽毛球有限公司所有的平水镇大桥通几田
畈的厂房及土地

保证：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汇源音像连锁有限公司、王来夫、张爱玉 抵押：平凤仙所有位于绍兴府山横街越都商城大雅堂
D-19-1底层营业房

保证：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天宝、周美仙、周鸣岐、袁智玲 抵押：诸暨市开元针纺织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产

保证：浙江富浩管业有限公司、诸暨市日佳机械有限公司、诸暨市欣驰机械有限公司、吕剑、吕仲行和陈佳燕、陈云伟和陈志平、陈孟杨和
陈水平 抵押：浙江日升管业有限公司名下厂房土地、姚光其、陈巧平位于诸暨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福田花园悠然居A19幢2单元
403号房产

法院公告
2016年7月28日

（2016）浙0702民初4364号
施赛君：本院受理原告金文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陈伟勇：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婺城区城顺车友俱乐
部与被告陈伟勇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727号

蒋云芳、吴海香：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忠诉被告蒋云
芳、吴海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公
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本案由审判员王牮英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楼忠民、应建勋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0月18
日14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
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708号

翁来清：本院受理的原告宋友法诉被告翁来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公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由审
判员王牮英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楼忠民、应建勋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0月18日14点在本院第十二
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30号

申请人上海华谊涂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31300051 37995875，出票日
期为2015年8月25日，票据金额100000元，出票人为义
乌市奥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亚华工贸有
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2月25日）。利害关系人
应于60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4691号

陈英波、汪伟红、陈新楠、盛凤菊：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诉被告陈英波、汪伟红、陈新楠、
盛凤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2民初469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1102号

马明辉：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任祖尧玩具商行诉被
告马明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马明辉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原告义乌市任祖尧玩具商行诉请：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人民币39976元及利息4136.63元（利息按照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8月11日起暂算至起
诉之日，实际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翠玉、
王升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0月19日14时，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966号

柳杨、曹兴美：本院受理原告徐钰诉被告柳杨、曹兴
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19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757号

张秀茹、黄斌：本院受理原告张道锡诉被告张秀茹、
黄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726民初4757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1月1日9时在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446号

盛洪松：本院受理原告朱梦泽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请
求：被告立即支付运费人民币35746元及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从2016年3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6
年11月2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410号

张国界：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宝光水晶材料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726民初1410号判决书。判决：被告张
国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浦江宝光水晶材
料有限公司货款3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
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6年3月2日至本判决履行确定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448号

张连明：本院受理原告楼兴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1448号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3000元并支付利息56740元。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085号

柳永兴、傅红兰、柳青：本院受理原告贾康峰诉被告
柳永兴、傅红兰、柳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0108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1、由被告柳永兴、傅红兰
支付原告贾康峰货款 16854元及逾期利息（自2016
年2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983号

柴有福：本院受理原告姚宏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802民
初983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023号

陈利国：本院受理原告郑雪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802民
初1023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3068号

杨阳、吴吉明：本院受理原告万常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要求被告杨阳归还借款
60000元并按2%月利率支付利息；二、要求被告程千、吴
吉明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802
民初306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二法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837号

衢州市红枫车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骏盛
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要
求被告衢州市红枫车业有限公司归还货款15954元及
逾期利息；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802民初2837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二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766号

徐晓晖：本院受理原告刘洋与被告徐晓晖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
者邮寄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柯
商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徐晓晖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刘洋借款本金14万元
及逾期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合计4967元。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188号

周一青、蒋寅寅：本院对原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802民初
11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花园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167号

孙菊全：本院受理的原告钱江波与你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802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孙菊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承担清
偿责任，向原告钱江波支付借款本金3000000元和利
息（利息自2014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并赔偿
律师费损失5000元。被告孙菊全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582号

虞小俊、吴柯、杜盈：本院受理的原告胡伟强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802民初58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限被告虞小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返还原告胡伟强借款300000元、利息（从2014年3月
2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和律师费
损失7500元。二、被告吴柯、杜盈对被告虞小俊的上述
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吴柯、杜盈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虞小俊追偿。三、驳回原告胡伟强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3004号

方土祥、周水凤：本院受理原告周爱国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30（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5161号

杨荷芳、卓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李海菊诉你们与杨
荷芳、杨仙学、徐浪清、吴邦建、李云法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们与杨仙国、杨仙
学共同归还借款本金948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月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徐浪清对上述款项中的350000元及自2014年1月
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
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罗邦建对上述款项中的300000元
及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利
率2%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李云法对上述款项
中的228000元及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另要求你们与杨仙国、杨仙学共同偿还欠款 42426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本案定于2016年6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004民初4916号

戴苏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及李森德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16年10月13日）。原告要
求被告你偿付全部本金19231.96元、利息2483.23元、滞
纳金1877.3元，合计人民币23592.49元及自2016年5月
3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
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及相关费用；被告你承担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及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的
相关费用；被告李森德对被告你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
院定于2016年10月14日9：2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